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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必须遵循三个方面的原则：
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解社会历史；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理解实践；
从主体的角度理解人。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独特性表现为：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是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人的问题
是历史观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社会历史与人的实践的
目的密切相关，与人的价值追求紧密相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过
程，既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又是一个价值指引的过程。这
就是说，在对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中必须包括对未来理想的价
值追求 , 在对必然规律的理解中必须包含对超越必然性的价值
指向,在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中必须包含对人的发展的价值引领。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真谛就在于此：真理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考察教育惩戒的历史，在教育
正义的视域下分析和评价教育惩戒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一
个方面要通过对教育惩戒的历史根源、历史逻辑和发展脉络的
考察，弄清教育惩戒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本事实、实践状况，
分析和把握其中的历史规律；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探讨教
育惩戒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的相互关系，研究惩戒对人的发
展的影响和意义，从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中受到启发、得到借鉴。

1、教育惩戒的价值评价

考察教育惩戒的全部历史“事实”，目的不仅在于是否承
认教育惩戒的这一历史事实，而更在于如何真正理解教育惩戒
这一历史事实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在对教育惩戒的理解方式上
坚持历史考察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旨在从认识上
促进教育惩戒从真理到价值的升华，在评价上实现教育惩戒历
史事实与历史价值的统一，在实践上实现教育惩戒从“实然”
到“应然”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
需要有一定的必要性，适应一定的需要，是价值引导和主体选
择的结果。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独特性在于它与人们的目的紧
密相关，与人的价值追求紧密相联，价值追求为人的实践活动
提供了动力。教育惩戒就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
顺应了教育的需要，遵循了教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规律，实现
了对秩序的重构，体现了公正与公平，是“道德的陶冶”和“正
义之要求所在”。

1.1  教育惩戒是对教育秩序的重构
人不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存在，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并受

社会的影响，人具有不可否定的社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涂尔干认为，自由是规定的结果。[21] 秩序与规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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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发展，正当的秩序、合理的规范，目的恰好
是为了人的发展。当个体的行为违背了社会的理性价值和德性
规范，秩序失去了对个体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时，就需要以一种
手段和方式来促使个体反思自己的行为，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
误行为，维护秩序的权威性，实现对秩序的重构，这种手段和
方式就是“惩戒”。因此，惩戒是社会秩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是秩序得以维护并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是秩序的秩序。

学校是特殊的社会组织，其特殊性就在于，教育要放眼未
来，学校要为未来培养人才、引导学生创造未来。因此，学校
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加需要正当的秩序、合理的规范。通过惩戒，
一方面，维持秩序和规范的权威，确保教育教学的正常进行，
另一方面，促使学生认识和改正错误，培养规则意识，适应社
会化的要求。“惩戒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维护教育教学活动中的
正常秩序，正是出于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消除违规行为
对教育活动的不良影响的考虑，教育惩戒才成为教育活动中不
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和手段。”[3] 秩序构建，一方面要对合乎规
范的行为予以鼓励，另一方面要对失范的行为予以惩戒，双管
齐下、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否则，秩序重构，历史和现实都
证明，就是一句空话。

教育惩戒形式上是对错误行为的矫正，实质上是对教育秩
序的重构，这与正义是为了社会和谐秩序和人的精神和谐秩序
的达成，目的是一致的：正义为和谐秩序的达成提供了最根本
的指引、最基本的保障，教育惩戒是和谐秩序达成的必要手段
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惩戒顺应了教育发展和人的
发展对和谐秩序的要求，通过对违纪行为和不良行为的惩戒，
实现了对教育秩序的重构，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才、引
导未来的价值引领下，实现了手段、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事实
与价值的统一。

1.2  教育惩戒是“道德的陶冶”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实践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

求，但是，除此之外 , 实践的目的还应有另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 ,
这就是追求审美的、认知的和道德的价值，实现从“实然”到“应
然”的超越、从现实到理想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意志上的锻炼、逆境中的磨砺。
孔子把人生界定为道德人生。他认为，道德修养一般要经历他
律——自律——无律的变化。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是道德内化
的过程，教育惩戒是促进这一变化的重要手段 , 而使受教育者
产生耻辱感，则是道德内化的必备条件，到道德无律阶段，“从
心所欲不逾矩”，道德标尺与君子生命融为一体，耻辱标准由
外而内直至融入生命本身。[4]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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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认为“人之有德慧术知者，
恒存乎疢疾”。[35] 这实际也是在强调教育惩戒的重要性，认为
教育惩戒有利于学生坚强意志的磨砺和理想人格的形成。

亚历士多德说 , 惩罚建立道德，奖励建立理想。惩与奖是
相互对立的，两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一
个整体。当然，这种对立既可能是实际存在的，也可能是以潜
在的方式存在的 [36]。把惩与奖看成是相互矛盾的，用一个方面
去否定另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方面强而另一个方面弱，这既是历
史上教育惩戒遭致人们质疑、非议和反对的重要原因，也是实
践中教育惩戒陷入现实困境的重要原因。有惩有奖 , 惩奖结合，
才能去伪存真，弃恶扬善。柏拉图认为，要改善个体的善 , 惩
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他指出：“人要是做出了错事，就应该
受到惩罚，人在受到惩罚之后会变得公正，因为除了正直以外，
公正也是一种美德。”[26] 康德认为，惩罚可以划分为身体上的
惩罚和道德上的惩罚两种类型。他说，身体上的惩罚“或者是
拒绝儿童的请求，或者是体罚。体罚必须留心，因它易于养成
奴性”；道德上的惩罚“不满足小孩子求人尊重讨人喜欢的希望，
比如我们冷淡他远离他之类，然而小孩的品格必须养成。所以
这种惩罚是最好的，因为亦是一种道德的陶冶。”[6] 正如涂尔
干所言，惩罚的本质功能是维护良知。[39] 马卡连柯主张要把惩
罚与维护学生的尊严联系起来，“确定整个惩罚制度的基本原
则，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的要求他”，
他认为，对教师而言，“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师就没有权
利不惩罚，惩罚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7]“惩者，
以正其心”，教育的本质就是“正其心”。对学生而言，其身
心正处于从幼稚向成熟转变的关键时期，对是非对错缺乏清晰
的判断和认识。因此，适时和适度的惩戒有助于培养他们辨别
是非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有助于
培养他们承受挫折的能力。

教育惩戒在审美的、认知的和道德的价值引领下，通过对
违纪行为和不良行为的惩戒，不仅实现了对教育秩序的重构，
而且维护了遵纪守纪学生的合法利益，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品格，
彰显了教师的职业道德，是对良知的维护和教师权威与道德力
量的再确证，是实现道德人生的重要手段和必备条件，正如康
德所言，这“亦是一种道德的陶冶。”

1.3  教育惩戒是“正义之要求所在”
正义是一切社会制度和人类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价值前提。
罗尔斯认为，“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

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
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
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8] 罗尔斯第一次将自由和平
等两个价值观念结合起来去分析正义的概念及其含义。他提出
了平等的自由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这两个原则对
教育惩戒都是适应的，具体表现为同等对待和恰当对待。所谓

同等对待，就是指教育惩戒首先应保证所有的受教育者在教育
惩戒活动中拥有平等的权利与利益，受到同等的对待；所谓恰
当对待，就是指在同等对待的基础上，要把相同情境中的不同
因素区别开来，给予受惩戒者恰当的对待。

显然，罗尔斯企图通过制度构建，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
分配，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澄清正义的理念和原则。但是，
对教育实践中事实上存在的不正义又应该怎么办呢？为此，阿
玛蒂亚·森、艾丽丝·M·杨等人提出了承认正义和关系正义的理
论。尽管承认正义和关系正义在理论上对正义的阐述有所不同，
但他们都认为，在社会制度建构和资源分配之外，事实上存在
着身份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着
伤害、歧视、排斥、侮辱等不正义现象，只有消除这些不平等、
不正义的现象，才能最终实现正义。[9] 教育惩戒作为一种制度
设计，需要从宏观上消弭制度的缺陷，体现正义的价值；教育
惩戒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需要关注事实上存在的不正义，不因
身份上和文化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教育惩戒实践上的歧视行为，
消除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伤害、歧视、排斥、侮辱等不正义现象，
真正实现正义的价值。孔子提出“有教无类”, 实质上内含着“有
惩无类”的思想。在赫尔巴特的道德理念中，所谓“公平”，
就是指如有学生故意作祟、违反纪律，就要给予其应有的惩罚。
强调教育惩戒的公正、公平，就是要求所有学生都不应该具有
超越学校纪律和规定的权利，所有违纪违规的学生在教育惩戒
面前都是平等的；要求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
的承受能力和个性差异 , 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教
育惩戒要因时、因情而异，循规、依法而施。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内在尺度”和“外在
尺度”的统一 [43]。根据“两个尺度”相统一的原则，人们在改
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要遵循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满足对人
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但仅仅这样，那是
远远不够的。因此，实践活动还应该有价值的追求，并在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价值，满足人们对真、善、美的要求，实现
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教育惩戒的历史“事实”，教育惩戒面临
的现实困境，要求教育惩戒必须在正义价值的引领下，遵循教
育发展的规律和人的发展的规律，通过对违纪行为和不良行为
的惩戒，实现对教育秩序的重构，实现对良知的维护和教师权
威与道德力量的再确证，体现公平、公正和“正义之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惩戒既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追求
价值的过程，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 十三五 ” 规划 2016、2017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教育正义视域下教育惩戒的价值研究 ”（项

目编号：GD16XJY32）、“ 教育治理视域下教育惩戒价值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GD17XJY20）。

参考文献

[1] 孙培青 . 中国教育史 [M].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5．

[2] 司慧颖 . 学校惩戒教育的价值研究 [J]. 法制与社会 ,2011,(12):236.

[3] 张乃芳 , 张冬生 . 论孔子教育惩戒的耻感之度 [J]. 教学与管理 ,2011,(2):48-49.

[4] 王海明 . 论对立与矛盾的区别 [J]. 教育学报 ,2010,(3):122-128.

[5][ 法 ] 涂尔干 . 道德教育 [M]．陈光金 , 等 ,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162.

[6][ 美 ] 约翰 · 罗尔斯 . 正义论 [M]. 何怀宏 , 等 , 译 . 北京 :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1-2.

[7] 解瑞红 . 教育正义与正义教育 : 两种研究范式的分化与融合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22):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2 卷 )〔Ｍ〕.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5. 96.

【作者简介】叶子青（1991—），女，汉族，江西赣州人，教育学硕士广东理工学院电子电气学院辅导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

             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叶逢福为本文通讯作者 ,（1964—），男，汉族，广东南雄人，韶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南师范大

学教育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外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